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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3年资源县推进农村“厕所改造”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资政办发〔2023〕2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中央、自治区、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
《2023年资源县推进农村“厕所改造”专项行动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6月6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2023年资源县推进农村“厕所改造”
专项行动方案

为落实好中央、自治区、桂林市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系列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全县厕所革命，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8个单位印发的《关于印发高质量推进广西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桂农厅发〔2022〕164号）要求，现结合资源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厕所革命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将农村厕所革命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系统总结梳理农村厕所革命的经验和不足，以农民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统筹推进厕所改造和生活污水治理为路径，注重厕改质量管控，突出抓好长效管护，稳步扩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范围，切实提高农村厕改质量实效，到2023年底全县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5%，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任务目标
（一）2023年全县户厕改造任务

截至目前，全县计划改建旱厕共5044座（详情见附件1）。到2023年12月底，计划旱厕改建成无害化卫生厕所4792座，任务完成率达95%（其中：农户未建卫生厕所的旱厕共3027座，计划到2023年12月底，完成旱厕改建率达95%；农户已建卫生厕所但未拆除的旱厕共2017座，计划到2023年12月底，拆除旱厕、改圈或改成杂物间完成率达100%）。

（二）农村厕所粪污有效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

着力推广农村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新模式，提升“三个两、无动力、低成本”农村厕所黑灰污水处理率，巩固农村“厕所革命”成果，并建立完善长效管护机制。

（三）加强农村公共厕所管护。重点在基层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集贸市场、乡村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落实谁建设谁负责后续管护原则，基本实现有专人管、定时清、无异味的农村公共厕所管护。

三、实施对象

（一）农村户厕。农村户厕改造对象必须是有常住人口的农村住宅，没有常住人口的闲置住宅不列入改造范围，并遵循“一户一宅、一宅一厕”的原则。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没有卫生厕所的农村住宅，需要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二是有卫生厕所但达不到无害化（无三级化粪池）标准的农村住宅，需要进行改建。三是有卫生厕所但旱厕未拆除的农村住宅，需要拆除旱厕或改圈、改成杂物间。

（二）农村厕所革命示范项目。树立系统观念，先规划后建设，科学谋划布局，合理安排建设时序，统筹推进农村厕所示范项目。

（三）农村公共厕所。推进农村公厕科学布局、缓解重点区域如厕难题，结合公益性岗位设置，确保农村公厕有专人管护。
四、资金安排

农村户厕新建或改造资金采取奖补政策，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资金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桂农厅发〔2020〕109号）第十六条规定，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发放。户厕改造补助标准为1000元/户，上级资金不足部分由县财政解决，或积极争取政策由财政衔接资金、粤桂协作资金解决。鼓励农户投工投劳参与农村“厕所革命”。

五、建造标准

（一）农村户厕。标准按国家统一无害化卫生厕所标准执行。具体标准是：建设和完善“两池一洗”（化粪池、便池、冲洗设备）、黑灰水分流；厕所高度不低于2米，面积不小于1.5平方米，达到“五有”（有门窗、有顶、有便盆及沉水湾、有冲水设施、有照明和通风）；卫浴合一的面积一般不小于3平方米，其中卫生间不小于1.5平方米，便器或蹲位抬高5至10公分。

倡导建设水冲式厕所，推广使用三格式化粪池，按容积2：1：3比例标准修建。沼气池较普及的村屯，积极开展利用旧沼气池实施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化粪池的类型（玻璃钢化粪池和塑料桶成套设备、砖砌三格化粪池和沼气池）由住户自行选定；要求所选（建设或安装）位置应避免车轧，确保安全；禁止在水体周边建造厕所或将粪液直接排入水体（鱼塘、河流、水库等），防止生活水源、水质被污染；容积足够（容积比例2：1：3）；有盖板、清渣口，严防渗漏和粪便裸露。

（二）农村厕所革命示范项目。以自然屯为单位整村（屯）推进、整体规划、整体组织发动。同步实施户厕改造、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建设农村厕所革命示范项目，并建立健全后期管护机制。持续稳定解决农村粪便、污水问题，实现粪污一体化集中处理。后端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村（屯）大小，经认定有资质的专业设计机构依据实际确定建设规模，以县农业农村局为主体具体实施。设计和建设粪污后端集中处理设施时，应当就近为准备新修建房屋或厕所的农户预留管道接口，便于改建时能够接入集中处理系统。项目建成后，95%以上农户的粪污基本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用。

（三）农村公共厕所。农村公厕按照“科学布局、卫生适用、经济美观、因地制宜、人本理念”的原则，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一规划，规划要明确农村公厕的建设标准和服务标准，公厕建成后要安排专人专管，保持干净卫生无异味。
六、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县级成立2023年资源县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各乡（镇）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改厕工作，成立工作专班，把推进“厕所革命”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把手”工程，在工作部署、人员组织安排上统筹考虑、重点支持。同时发挥好村“两委”班子作用，召开班子会议专题研究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做好农民群众的宣传发动和引导工作，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组  长：吴龙源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侯仲贵  县政府办副主任

李承宏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唐文军  县财政局局长

徐志民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马宏富  县文广体旅局局长

陈砥柱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赵凤梅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刘堂雄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秦晓晖  资源生态环境局局长

赵金辉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唐荣红  资源镇镇长

曾  懿  中峰镇镇长

肖竣夫  梅溪镇镇长

唐国辉  瓜里乡乡长

潘  建  车田苗族乡乡长

兰李平  两水苗族乡乡长

盘荣云  河口瑶族乡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由李承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赵金辉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刘玉华等环保站工作人员负责项目实施的日常管理指导工作。
（二）营造良好氛围，做好思想引导。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需充分利用板报、传单、广播、微信、微博、公众号等形式，加强农村“厕所革命”的宣传、引导，取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并鼓励群众自觉参与到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中来，把这一民生工程办好，为推进农村“厕所革命”行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加强资金管理，推行绩效评价。对补助资金实行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加强资金使用情况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县财政局会同县农业农村局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按规定科学合理细化绩效目标，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绩效自评，适时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强化绩效结果运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

（四）严格督导考核，推动工作落实。专项行动领导小组不定期派出督导工作小组对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及时掌握各乡（镇）、村改厕进度以及存在问题。并将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考核主要内容，验收结果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对因工作推进不力、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违规使用资金等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七、工作要求

（一）健全保障机制，强化制度约束。农村厕所革命示范项目和农村公共厕所遵循乡（镇）人民政府主责、村屯（农户）主事的原则，以政府补助引导、集体和社会资助、群众自筹相结合的方式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农村厕所革命示范项目和农村公共厕所维护维修、粪渣粪液清运、无害化处置经费。各村屯要建立健全农村厕所革命示范项目和农村公共厕所管护规章制度，将农村厕所革命示范项目和农村公共厕所自我管护纳入村规民约，强化制度约束。

（二）全面摸清底数，打牢工作基础。各乡（镇）要及时组织开展农村“厕所革命”现状大摸底工作，按照“一户一宅、一宅一厕”的原则，组织辖区行政村组成工作组在6月15日前逐户完成填报《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入户摸排表》（附件2，由村级留档）和《2023年资源县农村公共厕所摸排表》（附件8），6月16日以行政村为单位上报《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村级统计表》（附件3）和《2023年资源县农村公共厕所摸排表》（附件8）至乡（镇），各乡（镇）于6月19日前将《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乡镇统计表》（附件4）和《2023年资源县农村公共厕所摸排表》（附件8）报县农业农村局。凡农户建有无害卫生厕所，但未拆除旱厕的，由乡（镇）、村做好农户思想工作，做到应拆尽拆，或改圈和改成杂物间。

（三）确定改造对象，加快进度施工。县农业农村局在汇总全年户厕改造数量后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及时明确全县“户厕革命”改厕对象。各乡（镇）需在县人民政府批准后3个工作日内通知到改厕户主，户主填写《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申报表》（附件5，由村级留档），并且根据“先建后补”原则，于9月30日前按要求完成改厕施工。

（四）逐级进行验收，确保资金安全。新建或改造工程完工后，行政村需及时组成工作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签名盖章，并于10月13日前填写《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村级汇总表》（附件6）报乡（镇），乡（镇）在10月31日前组织工作组按照40%比例进行抽查核验，验收合格后签名盖章，于10月31日前填写《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乡镇汇总表》（附件7）报县农业农村局；11月1日至12月31日由县农业农村局组成验收组，按40%比例进行户厕改造抽查验收，经验收组验收合格后，通过“一卡通”发放厕改补助金。

附件：1．2022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改建任务分解表

2．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入户摸排表

          3．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村级统计表

          4．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乡镇统计表

          5．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申报表

          6．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村级汇总表

          7．2023年资源县农村户厕新建改造乡镇汇总表

          8．2023年资源县农村公共厕所摸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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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县人民政府


常 务 会 议 纪 要
十七届第 8 期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2 日


2022 年 1 月 6 日，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凤玲主持召开了资源县


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8 次常务会议，审议《在县委十四届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征求意见


稿）》等议题，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审议在县委十四届二


次全体（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征


求意见稿）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议在县委十四届二次全体（扩


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征求意见稿）


的请示》。会议要求，县政府办要进一步完善讲话稿，按程序报


电子公文打印版


打印单位


打 印 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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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审定。


二、关于《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审议成立和调整部分


议事协调机构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议成立和调整部分议事协调机


构的请示》。会议要求，各议事协调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


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三、关于《资源县财政局关于审定<资源县县属国有企业管理


办法（试行）>等 2 个企业管理办法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定<资源县县属国有企业管理办


法（试行）>等 2 个企业管理办法的请示》。会议要求，县财政局、


县属国有企业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县政府办按程序报县委


审定。


四、关于《资源县财政局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高管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等 4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高管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等 4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会议要求，


县财政局、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县政府办按程序报县委审定。


五、关于《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章程（国有独资）>等 6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定<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章程（国有独资）>等 6 个公司制度的请示》。会议要求，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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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县政


府办按程序报县委审定。


六、关于《资源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关停资源县食品公司屠宰


场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关停资源县食品公司屠宰场的请


示》。会议要求，县农业农村局、县人社局、县医保局、县审计


局、县商业总公司、县食品公司等单位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县政府办按程序报县委审定。


七、关于《资源县林业局关于审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


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资源县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送审稿）>


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审批<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


广西植物研究所 资源县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送审稿）>


的请示》。会议要求，县林业局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八、关于《资源县生态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将行政中心大


楼经营收益权转让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事宜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将行政中心大楼经营收益权转让


给资源县飞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请示》。会议要求，县城投公


司、飞腾公司要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事宜。


出席人员：王凤玲、刘兆龙、李迅军、李 源、肖志勇、任 江、


易敬友、吴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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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人员：杨义康、张振岩。


列席人员：县政府办胡小国、经兵、吴启明、蔡昌慧、何东、


吕新文，县财政局周科，县发改局谢直毅，县司


法局易忠华，县审计局蒋坤华，县统计局李玉武，


县工信局唐文平，县文广体旅局杨小龙，县教育


局周关云，县自然资源局唐小杰，县卫生健康局


刘丽华，资源生态环境局秦晓晖，县林业局胡泽


林，县人社局蔡星强，县住建局王裕宏，县交通


运输局万明，县投资促进局喻春，县人民银行秦


辉，县税务局蒋青春，县民政局肖体华，县信访


局段吉军，县市场监管局程良科，县疾控中心石


小明，县妇幼保健院王泰生，县飞腾公司唐进杰，


县城投公司刘高军，广西资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刘建，县西延公司王艺，县督效办李清燃，县商


业总公司蒋光华，县安置中心兰宗政，县医保局


李林英，资源镇魏玉国。


主送：列席人员单位，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分送：县委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


协主席。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


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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